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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水下自走探測

載具及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借用及技術支援申請要點 
114.9.30 114年度第 1次工作小組會議通過 
114.12.15 海洋所 114年度期末所務會議備查  

115.1.1 發布全條文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下稱本組）

為有效管理海洋探勘組水下自走探測載具及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參照

國家建立之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享原則，協助貴重儀器開放共同管理，依

國立臺灣大學財產管理辦法及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

理要點第十八條、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儀器借

用及技術支援申請辦法第四條第三款之規定，訂定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

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水下自走探測載具及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借用

及技術支援申請要點（下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本計畫指本組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科會）補助計畫。

二、儀器指本組水下自走探測載具及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 

三、例行性觀測任務指水下自走探測載具執行國科會一般型計畫，且觀

測任務以每年執行一次至兩次為限。 

四、非例行性觀測任務指前款以外之觀測任務。 

第三條 本組設特殊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下稱特殊儀器委員會），以審查儀器借

用及其他相關事宜。 

特殊儀器委員會由本計畫主持人擔任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本計畫主持

人依儀器申請人之研究項目，自相關領域及經驗之校內外專家學者（含本

組技術人員）中邀請三人至五人擔任。 

特殊儀器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申請單位或申請人（下合稱申請人）列席

說明。 

第四條 儀器之支援優先順序，規定如下 

一、新海研 1號執行之國科會計畫觀測任務。 

二、新海研 1號執行之本校學生實習、人員訓練、設備測試及本校國科會

研究計畫相關觀測任務。 

三、非由新海研 1 號執行且不影響新海研 1 號執行前二款任務之其他國

科會計畫、教育部任務、本校簽署合作備忘錄之相關觀測任務及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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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委託計畫相關工作任務。 

第五條 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例行性觀測任務之施放及回收期間，以每年三月至十

一月之間為原則。 

第六條 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之借用程序，規定如下 

一、申請人應提出水下自走探測載具借用申請書（附件一）。 

二、例行性觀測任務之申請人，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提交次一年度之借

用申請非例行性觀測任務之申請人，應於施放航次四個月前提交借

用申請。 

三、特殊儀器委員會於每年一月召開會議，視當年度例行性觀測任務之

申請情形、本計畫之服務量能與資源配置及國科會之研究船航次，審

定符合最大化效益之探測航線、觀測區域範圍、任務時間與施放及回

收航次。 

四、例行性觀測任務申請人之探測航線、觀測區域範圍、任務時間與施放

及回收航次符合前款審定內容者，始得借用。 

五、特殊儀器委員會每年不定期召開會議，以審核當年度非例行性觀測

任務之水下自走探測載具支援申請。 

六、非例行性觀測任務之申請人，經特殊儀器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借

用。 

七、如申請非例行性觀測任務者，其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之施放及回收航

次，應自行提供。 

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之施放及回收，如以研究船航次進行者，應於研究船出

海作業申請單註明申請小艇備便，以利儀器安全施放回收。 

第七條 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之相關費用，規定如下 

一、例行性探測任務儀器相關耗材費用（如電池、衛星通訊費用等），

經本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由本計畫主持人視年度經費狀況，協助支

付全部或一部儀器運送費用，由借用單位（人）負擔。 

二、非例行性探測任務儀器相關耗材費用（如電池、衛星通訊費用等）

及運輸費用，由借用人全額負擔。 

第八條 水下自走探測載具之借用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探測海域之水深應超過五百公尺，敏感海域以避開為原則。 

二、施放及回收之現場海上作業，應由本組技術員支援，借用人不得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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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三、借用人應指派至少一人協助監控水下自走探測載具資料展示網頁上

之儀器位置及觀測資料品質，如有任何突發異常狀況應立即通知本

組技術員處理，以即時調整觀測路線軌跡或其他相關設定，並確保水

下自走探測載具之安全與正常運作。 

四、借用人負有保管、歸還之義務，觀測期間如有緊急狀況並經本組技術

人員評估需要回收，應協調航次協助緊急回收。 

五、借用人如需本組技術員之支援，應向本組提交「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

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設備及技術人員支援申請表」，並經本計畫

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同意。 

第九條 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中各項儀器設備之更新、維修與維護及耗材等費用，

經本計畫主持人同意者，由本組視年度經費狀況支付全部或一部。 

第十條 海氣象觀測浮標系統之借用程序，規定如下 

一、 申請人應向本組提出申請書（附件二）。 

二、 經本組技術員審查通過後，始得借用。 

三、 觀測任務之施放及回收航次，由借用人提供。 

第十一條 本計畫主持人及特殊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應於各年度結束前召開會議檢

討當年度儀器借用及支援績效。  

第十二條 借用人發表相關研究成果時，應以致謝之方式肯定本計畫之貢獻。 

第十三條 本要點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國有財產法、審計法、國立臺灣大學財產管

理辦法、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貴重儀器中心海洋探勘組儀器借用及技術

支援申請要點及有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本組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並報貴儀中心、理學院、國科會指

導單位或國家研究船船隊貴重儀器及資料庫計畫諮詢委員會備查後，

自公布日施行。  
  


